回款承诺函
至江苏全盛座舱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：
感谢贵司长期合作及支持，针对截至到2024年8月30日，到期未付款1218562.49元，我司回复如下：
1.2024年9月30日至10月10日期间，我司将向贵司支付400000-500000.00元。
2.剩余货款，将在10月底至11月初，依据我司实际情况，双方协商支付。
顺致商祺！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9月19日

